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6)良字第 141號 

主旨:有關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新增對大陸地區公證書驗證人員陳穎慶

所為驗證簽名式樣，並停止原承辦人劉慧玲所為驗證簽名式樣之使用

一案，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5 月 4 日觀業字第 1060908387 號函轉交通

部 106 年 4 月 26 日交參字第 1060012571 號書函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4 日陸法字第 1060002227 號函及交通部 106 年 5 月 11 日

交參字第 1065005977 號函辦理。 

2. 附件下載區下載網址:http://infoadmin.tbroc.gov.tw/網頁左方公

文下載區， 

識別碼:G7BU8FNA 發文日期 1060504 發文字號 1060908387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